
证券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5-035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定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4 年度

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 5月 12日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5月 11日至 2015年 5月 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月 12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交易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会议地点：公司第五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投票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5年 5月 6日

6．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5年 5月 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2）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3）审议《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4）审议《2014年度现金分红预案》；

（5）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申请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2015年 5月 8 日 17:00�前送达或传

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登记时间：2015年 5月 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5: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 7 号北斗星通大厦南二层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2）投票代码：362151� � � � �投票简称：北斗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格

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1.00

议案

2

、《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2.00

议案

3

、《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3.00

议案

4

、《

2014

年度现金分红预案》

4.00

议案

5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00

议案

6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申请的议案》

6.00

议案

7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③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

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五分钟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

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北京北斗星通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②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

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③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5）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5 月 11 日 15:00�至 5 月

12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四、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 7号北斗星通大厦南二层

电话：010-69939966；传真：010-69939100

邮编：100094

联系人：段昭宇 姜治文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8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

可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审议《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审计《

2014

年度现金分红预案》；

5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申请的议案》；

7

、审议《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2015年 5月 6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北斗星通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999� �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5-� 04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5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博林诺富特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2,211,89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9.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公司董事长宫少林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5人，出席 14人，独立董事刘嘉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董事会；

2、公司在任监事 9人，出席 9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吴慧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副总裁、首席风险官邓晓力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37,693 99.98 0 0.00 674,200 0.01

2、议案名称：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40,593 99.98 0 0.00 671,300 0.01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40,593 99.98 0 0.00 671,300 0.01

4、议案名称：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40,593 99.98 0 0.00 671,300 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29,593 99.9831 11,000 0.0003 671,300 0.01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29,593 99.9831 11,000 0.0003 671,300 0.016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40,593 99.98 0 0.00 671,3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332,050 99.97 0 0.00 879,843 0.02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31,529,193 99.9831 11,000 0.0003 671,700 0.016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 5、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的分段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

通股股东

3,406,893,891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545,445,53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

通股股东

79,190,169 99.14 11,000 0.01 671,300 0.84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452,369 95.98 11,000 2.33 7,900 1.67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78,737,800 99.16 0 0.00 663,400 0.8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24,635,702 99.8909 11,000 0.0018 671,300 0.1074

8

关于公司

2015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624,438,159 99.85 0 0.00 879,843 0.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湘平、邢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8日

证券代码：601118� � �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5-020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5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03 号财富广场 4 楼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72,064,48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0.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进挺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6 人，公司董事刘大卫、马龙龙、林玉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公司监事曹远新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董敬军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44,081 99.99 20,40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44,081 99.99 20,40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44,081 99.99 20,40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43,681 99.99 20,80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23,181 99.99 41,30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兼任高管之董事 2014年度考核薪酬及 2015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1,724,281 99.98 340,20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海南橡胶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1,904,581 99.99 159,90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0,032,057 99.89 20,400 0.1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 201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1,927,935 99.99 136,546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 201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2,041,181 99.99 23,30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71,608,135 99.98 340,600 0.01 115,746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2.01

胡秀群

2,771,774,089 99.9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海南橡胶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0,011,157 99.79 41,300 0.20 0 0.00

8

关于

201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20,032,057 99.89 20,400 0.10 0 0.00

10

关于

2015

年度

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

的议案

20,029,157 99.88 23,300 0.11 0 0.00

12.01

关于选举胡秀

群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762,065 98.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8《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海南省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海南橡胶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芦水水、陈建红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2015年 5 月 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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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3� �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15-033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通知和公告情况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及 2015 年 5

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

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和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4:00（星期五）

2、召开地点：山东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六楼会

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张海燕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

度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5月 7日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37,578,3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43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35,986,3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51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59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3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2,578,3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6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986,3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59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328％。

公司所有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

全部进行了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与爱塞威隆基制动盘（龙口）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7,578,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2,578,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超律师、姜瑞明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隆基

机械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隆基机械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002363� �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15-03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配股申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5年 5月 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15094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配股》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配股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5-062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年 5月 8日下午在廊坊市开

发区祥云道 81号荣盛发展大厦 10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5人，代表股份 1,339,717,90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07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代表股份

1,336,500,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3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3 名，代表

股份 3,217,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8％。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

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35人，代表股份 8,955,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47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6,9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8％；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3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84,4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39％；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64％。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1,8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9,3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70％；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33％。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分红派息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送 4.5 股红股,派送人民

币 2.00元（含税）现金股息。 以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份数 1,905,284,913 股计算，

2014年度共计派发股票股利 857,378,211.00元，现金股利 381,056,982.6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留存下年。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5.5 股

的比例， 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以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份数 1,905,284,913 股计

算，转增股本 1,047,906,703元。 转增完成后，公司资本公积金结余 499,526,608.22元。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574,6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812,1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99％；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4％。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度土地购置计划》；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项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960,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99％；反对 135,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30％；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671％。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40,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 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77,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02％；反对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97％；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22,8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0％； 反对

15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60,3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048％；反对 15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7051％；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徐州荣凯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27,5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3％； 反对

14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65,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573％；反对 1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526％；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长沙荣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29,5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67,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796％；反对 14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303％；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29,5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67,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796％；反对 14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303％；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十五）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廊坊写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39,429,5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 14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67,0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796％；反对 14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303％；弃权 14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1％。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王力、付磊所作的独立董事 201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